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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辰溪县应急管理局是县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全额拨款单位。主要职责是：

负责应急管理工作，指导全县各乡镇各部门应对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负责全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全县消防管理有关工作。贯彻实施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程和标准，组织编制县应急体系建设、安全生产和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组织起草相关规范性文件，组织拟订相关政策、规程和标准并监督实施。依法组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承担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日常工作。

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辰溪县应急管理局为一级部门预算单位。据辰办（2019）14号文核定行政编制16名。设局长1名，副局长3名，暂保留总工程师1名，政工室主任1名。
设下列内设机构：
办公室 （人事财务股）。 拟订机关各项工作规则和制度；负责文电、会务、保密、档案、信访、综治维稳、计划生育、车辆管理、后勤保障等日常事务管理工作，组织开展应急管理对外交流与合作，负责机关干部职工人事方面工作；负责部门预决算、财务、装备和资产管理、内部审计工作。

2、应急指挥中心。承担应急值守、机关政务值班等工作，拟订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级应对制度，发布预警和灾情信息，拟订有关科技规划、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指导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工作

3、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股。建立重大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和评估论证机制，承担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工作。
4、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股。统筹全县应急预案体系建设，承担预案演练的组织实施和指导监督工作，指导各乡镇及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

5、火灾防治管理股。 组织拟订消防规范性文件并监督实施，指导各乡镇火灾预防和火灾扑救工作。承担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

6、防汛抗旱股。组织协调水旱灾害应急救援工作，组织协调台风防御工作。承担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7、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股。组织协调地震应急救援工作，指导协调地质灾害防治相关工作，组织重大地质灾害应急救援。 

8、矿山和工贸行业安全监督管理股。负责矿山尾矿库等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功、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9、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股。负责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依法监督检查相关行业生产经营单位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10、安全生产综合协调股（调查评估和统计股）。 依法依规指导协调和监督有专门安全生产主管部门的行业和领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协调全县安全生产检查以及专项督查、专项整治等工作。承担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

11、救灾和物资保障股。承担灾情核查、损失评估、灾情报告、救灾捐赠等灾害救助工作，拟订应急物资储备规划和需求计划。

12、政策法规和行政审批股。组织起草相关规范性文件，组织拟订相关政策、规程和标准，承担重大政策研究工作；负责安全生产执法综合性工作。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总计5242.6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519.07万元，占28.98%；项目支出3723.57万元，占71.02%；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占0%；经营支出0万元，占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万元，占0%。与2021年相比，部门整体支出增加1650万元，增长45.93%，主要是因为：

本年度按规定列支大额项目支出（含煤矿关停奖补、防疫专项经费、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等）

2022年总支出合计5242.65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其中：人员经费1111.45万元，占基本支出的73.17%,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四险二金、住房公积金其他工作福利支出、救济费、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公用经费407.63万元，占基本支出的26.83%，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工会经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2022年总支出合计5242.65万元按支出功能分类主要用于以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77.79万元，占比9.1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5.84万元，占比0.87%；卫生健康支出1142.46万元，占比21.79%；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3.59万元，占比0.07%；商业服务业等支出9.5万元，占比0.18%；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3563.47，占比67.97%。

2022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为18.14万元。其中：①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数7.36万元，占40.57%,全年共接待来访团组107个、来宾535人次，主要是上级部门来辰检查各项工作发生的接待支出。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0万元，全年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累计0人次。

②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数10.78万元，占59.43%。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78万元，主要是在全县各乡镇进行工作检查用车支出，截止2022年12月31日，我单位开支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3辆。
介绍基本支出的主要用途、范围以及资金的管理情况，尤其是“三公”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情况。
（二）专项支出
1、专项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本年度专项资金支出总计3723.57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专项资金（主要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其中用于疫情防控相关经费支出1324.33万元，占比35.57%，煤矿关停相关费用补贴经费862.22万元；占比23.16%；自然灾害专项补助583.96万元，占比15.68%；安全生产及自然灾害防治相关工作经费953.07万元，占比25.6%
专项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通过建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严格遵循专款专用、独立核算的管理原则。我单位目前对专项资金的管理按照项目支出涉及的经济科目规定，根据财务管理办法的相关制度执行。在资金使用过程中，严把监督审核关，健立健全内部审批制度并做到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各项制度执行落实较好，资金使用规范且未发生违纪违法情况。
三、部门专项组织实施情况
（一）专项组织情况分析

建立重点项目台账，我局针对疫情防控、自然灾害救灾、煤矿解困等重点支出项目制定了直达资金台账，对涉及有关财政项目的支出凭证、发票、文件等进行统一留底备查；健全项目资金调度机制，由各项目股室申请、局长及理财小组根据实际执行情况以及需求进行审批、财务把关审核，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以及流程手续完整。
专项管理情况分析

我局坚持把项目执行作为应急管理工作重点，通过可持续进行的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和隐患排查来保障2022年度全县安全形式稳定以及直管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事故零发生。通过局党委领导班子狠抓落实，我县2022年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较2021年下降75%（2022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一起，死亡1人）较好的保障了人民财产和生命安全。
四、资产管理情况

我局目前有办公用房1315.23㎡，其它用房5250.05㎡（含住宅2800㎡），公务车辆3台，其中轿车2台，其他车辆1台。截止2022年累计固定资产原值1252.34万元（其中房屋408.48万元，公务车辆56.62万元），累计折旧591.19万元，净残值661.15万元。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年来，我局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细化工作责任，狠抓工作落实，应急监管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健全，基层阵地建设得到进一步的夯实，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一）稳控事故起数。2022年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较2021年下降75%，2022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一起，死亡1人。

（二）解决煤矿关停遗留问题。按照上级要求，执行煤炭去产能政策，处理煤矿关停后遗留问题，维护社会稳定。本年安排解困资金862.22万元，全部及时拨付到位，未发生问题争议，目前服务对象满意程度较高。

（三）行政执法强力推进。行政处罚478次，其中立案处罚80次，现场处罚320次，重大行政处罚20次，其中，停产停业整顿14次，吊销证照11次，处罚金额67万元。

（四）完善风险防控以及应急救灾保障工作。编制了全县风险防控一张图，提高风险预测、研判和管控能力，为重大灾害应急指挥科学决策调度提供全面有效的技术支撑；完善制定各类应急预案，坚决果断执行“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求，及时发布自然灾害预警信息，科学精准地做好指挥调度，成功应对了年初严重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和“4.22”、“6.3”、“6.19”3轮特大暴雨侵袭，及时转移了群众，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损失，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五）年度考核名列前茅。被省人民政府评为全省应急管理先进集体，深化应急管理体制改革工作获省应急管理厅真抓实干激励奖，地震工作被市地震局评为先进单位。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待进一步加强，行业部门的安全监管责任还没有履行到位，存在重业务轻监管，乡镇的积极主动性不强，没有得到全面的发挥，主动抓安全的责任没有完全落实到位，企业的主体责任还有很大差距，重生产轻管理，重效率轻投入。企业主体全员安全责任没有落实到位。

2. 防事故强执法工作仍有很大差距，行业部门执法和应急执法存在“ 宽、松、软 ”现象，缺乏较真碰硬的精神，执法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执法案卷质量有待进一步加强，在执法过程中引用法律条文不准确，执法文书欠规范。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1.持续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充分发挥安办牵头调动作用，从相关部门抽调人员充实安委会力量，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推动属地党政领导责任；调动十五个专业委员会主动作为，组建安全生产督查工作组，分片区开展巡查，加强对乡镇和行业部门的督查指导，推动各部门履职尽责，形成全县安全监管一盘棋；发挥行业主管部门和乡镇主体责任，列出各责任主体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措施清单，以单订责、照单履职、按单问责，层层传导压力；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着力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2.积极发挥督查问责指挥棒作用。加强督查督办力度，落实警示约谈、重点督导、挂牌督办等措施，强化正向激励和“黄牌警告”“一票否决”等结果运用。严格事故灾害调查评估，严肃追责问责，强化警示震慑，以事故教训推动工作。

